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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
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
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之投資者。

鑑於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屬於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之
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
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
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
供有關新宇國際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此共同
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報告所載
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且並無誤導或欺詐成分；及本報告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使
本報告所載任何聲明或本報告有所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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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註冊成立地點
開曼群島
董事會
執行董事
宋玉清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 1

張小玲女士1

廖鋒先生1

劉玉杰女士1

韓華輝先生1

非執行董事
孫琪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忍昌博士2,3,4,5

阮劍虹先生2,3,4,6

何祐康先生2,3,4,7

1 執行委員會成員
2 審核委員會成員
3 提名委員會成員
4 薪酬委員會成員
5 審核委員會主席
6 提名委員會主席
7 薪酬委員會主席

授權代表
張小玲女士
韓華輝先生
監察主任
張小玲女士
公司秘書
韓華輝先生
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九龍
九龍灣
宏開道16號
德福大廈2110-2112室

股份登記過戶處
總處
Codan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香港分處
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
22樓
法律顧問
有關開曼群島法律
Conyers Dill & Pearman (Cayman) Limited

有關香港法律
長盛國際律師事務所
有關中國法律
北京市中博律師事務所
財務顧問
八方金融有限公司
獨立核數師
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主要往來銀行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上市資料
股份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創業板上市及買賣
股份代號
8068

每手買賣單位
20,000股
網址
www.nuigl.com

• 廖鋒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兼執行委員會成員，自二零一五年五月五日生效。
• 劉玉杰女士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兼執行委員會成員，自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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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總收益增加10.7%至211,201,000港元，而二

零一四年同期則為190,755,000港元。

•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純利增加8.9%至48,859,000港元，而二零
一四年同期則為44,879,000港元。

•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2.6%至
36,467,000港元，而二零一四年同期則為35,550,000港元。

•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總額為1.27
港仙，而二零一四年同期則為1.34港仙。

•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本為693,988,000港元，而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628,538,000港元。

•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約為155,843,000港元，而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21,780,000港元。

• 董事會議決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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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第三季度業績
新宇國際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四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
較數字。

綜合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九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63,646 67,376 211,201 190,755
銷售成本  (40,099) (38,473) (115,705) (104,067)

毛利  23,547 28,903 95,496 86,688

其他收益 5 (7) 48 4,955 4,468
其他淨收入 6 600 183 3,448 6,747
分銷及銷售開支  (1,863) (2,817) (8,370) (9,636)
行政開支  (10,686) (8,634) (29,627) (26,702)
其他經營開支  (3,457) (3,884) (9,706) (11,223)

經營溢利  8,134 13,799 56,196 50,342

融資收入 7 (585) 109 (34) 814
融資成本 7 (630) (702) (2,140) (2,149)

融資成本－淨額 7 (1,215) (593) (2,174) (1,335)

攤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158 1,480 3,706 2,007

除稅前溢利 8 7,077 14,686 57,728 51,014
所得稅 9 (6,075) 3,048 (8,869) (6,135)

本期間溢利  1,002 17,734 48,859 44,879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33 13,662 36,467 35,550
 非控股權益  769 4,072 12,392 9,329

  1,002 17,734 48,859 44,879

第8至14頁之附註為本未經審核財務資料的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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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宇國際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綜合收益表（續）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九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於期內應佔
 之每股盈利：
 （以每股港仙列示）

基本及攤薄 10 0.01港仙 0.52港仙 1.27港仙 1.34港仙

第8至14頁之附註為本未經審核財務資料的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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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九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溢利 1,002 17,734 48,859 44,879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匯兌差額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 (18,532) 837 (23,320) (4,068)
  －換算海外聯營公司之財務報表 (506) 17 (645) (121)
 可供出售股本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10,200) 5,900 (5,600) 19,300
 有關可供出售股本投資公平值變動之
　　稅務影響 1,020 (590) 560 (1,930)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28,218) 6,164 (29,005) 13,181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7,216) 23,898 19,854 58,060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5,229) 19,728 10,946 49,259
 非控股權益 (1,987) 4,170 8,908 8,801

 (27,216) 23,898 19,854 58,060

第8至14頁之附註為本未經審核財務資料的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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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載列以下本公司儲備變動：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部份
 

    投資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重估儲備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權益 總股本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26,557 305,084 41,305 5,050 4,795 16,718 150,197 549,706 58,551 608,257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之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 – 35,550 35,550 9,329 44,879
其他全面收益 – – (3,661) 17,370 – – – 13,709 (528) 13,181

全面收益總額 – – (3,661) 17,370 – – 35,550 49,259 8,801 58,060

來自非控股股東之出資 – – – – – – – – 6,576 6,576
與二零一三年有關之股息 – – – – – – (12,216) (12,216) – (12,216)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6,557 305,084 37,644 22,420 4,795 16,718 173,531 586,749 73,928 660,677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27,557 333,774 28,749 20,800 4,795 23,120 189,743 628,538 72,715 701,253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之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 – 36,467 36,467 12,392 48,859
其他全面收益 – – (20,481) (5,040) – – – (25,521) (3,484) (29,005)

全面收益總額 – – (20,481) (5,040) – – 36,467 10,946 8,908 19,854

發行普通股，扣除股份發行
 成本309,000港元 2,000 66,691 – – – – – 68,691 – 68,691
與二零一四年有關之股息 – – – – – – (14,187) (14,187) – (14,187)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9,557 400,465 8,268 15,760 4,795 23,120 212,023 693,988 81,623 775,611

第8至14頁之附註為本未經審核財務資料的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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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1. 一般資料

(a) 新宇國際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乃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而其股份於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上市。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之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b) 本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以港元（「港元」）呈列，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而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內地之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人民幣（「人民幣」）。由於本公司之股份於香港上市，
其大部份投資者位於香港，本公司董事認為以港元呈列財務報表更為合適。

(c)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如下：

(i) 工業及醫療廢物環保處置；

(ii) 於環保電鍍專業區提供環保電鍍污水處置及設施配套服務；及

(iii) 投資於塑料染色業務。

2. 編製基準

本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乃按照創業板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編製。

本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資料已根據與二零一四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
納者相同之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於二零一五年年度財務報表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除外。會計政策
任何變動之詳情載於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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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本未經審核財務資料需要管理層作出影響按本期間迄今為止之政策應用以及資產與負債、收入
及支出的已呈報金額之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金額有異。本未經審核財務資料包
含經甄選綜合財務資料及解釋附註。有關附註包括對於理解本集團自二零一四年年度財務報表起之
財務狀況及表現之變動有重大影響之事件及交易的解釋。經甄選綜合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不包括根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全套財務報表所需之全部資料。

本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並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
審閱。

載於本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作為比較資料的與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有關之財務
資料並不構成本集團於該財政年度之財務報表，但源自該等年度財務報表。

3.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於本集團及本公司之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該
等發展對本集團本期間或過往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或呈列方式並無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採
納尚未於本會計期間生效之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4. 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環保廢物處置服務收入 39,644 45,863 138,403 131,998

工業污水處置及設施服務收入 24,002 21,513 72,798 58,757

 63,646 67,376 211,201 19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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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可供出售股本投資之股息收入 – – 4,527 4,352

廢料銷售，扣除匯兌調整 (7) 48 428 116

 (7) 48 4,955 4,468

6. 其他淨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取消確認已撤銷註冊附屬公司之負債 – – – 3,636

政府環保補貼，扣除匯兌調整 (37) – 2,279 2,710

遞延政府補貼釋出 108 115 604 333

出售可供出售股本投資之收益淨額 – 29 – 29

雜項 529 39 565 39

 600 183 3,448 6,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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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融資收入及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下列之融資收入：
 短期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496 302 986 1,182

 融資活動之外匯匯兌虧損淨額 (1,081) (193) (1,020) (368)

融資收入淨總額 (585) 109 (34) 814

下列各項之利息開支：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328 365 1,042 1,225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其他貸款 302 337 1,098 924

融資成本總額 630 702 2,140 2,149

融資成本淨額 1,215 593 2,174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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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以下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成本（附註） 40,099 38,473 115,705 104,067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7,687 7,068 23,445 20,876

預付土地租金之攤銷 249 643 1,463 1,928

就最低租賃付款之經營租賃費用
 －香港之土地及樓宇 174 144 522 312

 －中國之土地及樓宇 293 304 941 304

 －中國之填埋場 21 23 65 67

附註：

銷售成本包括所消耗之原材料14,336,000港元（ 二零一四年：17,341,000港元）、 員工成本
16,843,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4,667,000港元）及折舊20,2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8,295,000港
元），而其中折舊乃包括在上述披露之總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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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

綜合收益表內之所得稅指：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 – –

中國所得稅 3,048 870 13,892 10,326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3,156 (3,782) (4,637) (3,782)

 6,204 (2,912) 9,255 6,544

遞延稅項 (129) (136) (386) (409)

 6,075 (3,048) 8,869 6,135

(i)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之規則及法規，本集團毋須繳納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任何
所得稅。

(ii) 香港利得稅按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二零一四年：16.5%）計算。由於本集團於本期
間並無在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因此並未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iii) 本公司之中國附屬公司須按法定企業所得稅稅率25%（二零一四年：25%）（「中國企業所得
稅」）繳稅，惟符合高新技術企業資格之附屬公司除外，其可享有中國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
15%（二零一四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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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溢利36,467,000港元（二零一四年：35,550,000港元）及本公司於期內之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
數2,883,902,146股（二零一四年：2,655,697,018股）計算。

(a)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之盈利 233 13,662 36,467 35,550

(b)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於期初之已發行普通股 2,955,697,018 2,655,697,018 2,755,697,018 2,655,697,018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九日完成股份
 認購協議時已發行之普通股 – – 200,000,000 –

期末已發行普通股總數 2,955,697,018 2,655,697,018 2,955,697,018 2,655,697,018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2,955,697,018 2,655,697,018 2,883,902,146 2,655,697,018

於回顧期間並不存在潛在攤薄普通股，因此，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11.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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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環保廢物綜合處置服務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在中國江蘇省內不同城市收集處理合共約
22,655公噸（二零一四年：20,916公噸）危險工業廢物、4,095公噸（二零一四年：3,515公噸）
醫療廢物及1,254公噸（二零一四年：5,433公噸）一般工業廢物。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
日止九個月，本集團提供環保廢物綜合處置服務之業務總收益約為138,403,000港元（二零
一四年：131,998,000港元），其中，處置危險工業廢物、醫療廢物及一般工業廢物之收益分
別為115,592,000港元、21,608,000港元及1,203,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12,653,000港元、
12,642,000港元及6,703,000港元）。本集團環保廢物綜合處置服務的整體稅前利潤率約為
36.3%（二零一四年：33.8%）。

環保電鍍專業區的環保工業污水處置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環保電鍍專業區內總樓面面積106,630平方米（二零
一四年：83,523平方米）的工業廠房及配套設施的平均使用率約為90%（二零一四年：95%）。
集中式電鍍污水處理廠於本期間處理環保電鍍專業區內製造商排放的電鍍污水約439,000公
噸（二零一四年：403,000公噸）。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區內有50家訂約製造客戶（二零
一四年：44家）。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環保電鍍工業專區業務的總收
益約為72,79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58,757,000港元），而稅前利潤率約為16.6%（二零一四
年：11.9%）。

投資於塑料染色業務

本集團持有於中國內地從事塑料染色業務的三家製造企業的股權作為策略股本投資。於截至
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於中國內地從事塑料染色業務的蘇州新華美塑料有限公司
（「蘇州新華美」）、丹陽新華美塑料有限公司（「丹陽新華美」）及青島中新華美塑料有限公司
（「青島華美」）的稅前利潤率分別為4.5%、2.4%及3.6%（二零一四年：5.0%、1.3%及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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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新華美、丹陽新華美及青島華美已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中旬舉行董事會會議，已審閱彼等
各自之二零一四年年度業績，且由彼等董事會據此宣派並由本集團應佔之末期股息（扣除中國
股息稅前）合共約4,527,000港元（二零一四年：4,352,000港元）及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已支付。

於江蘇省宿遷市成立新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新宇資源再生利用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本公司之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新宇資源」）與江蘇宿遷生態化工科技產業園管理委員會訂立投資協議（「投資協
議」），據此，新宇資源將於中國江蘇省宿遷成立一家全資附屬公司（「新附屬公司」），該新附
屬公司將於宿遷生態化工科技產業園內建設新焚燒爐及危險廢物填埋場，從事提供危險廢物
處置服務。根據投資協議，新附屬公司之註冊資本將為80,000,000港元，而日後固定資產投
資總額將達2億港元，將預期建成年處理能力約100,000公噸的危險廢物處置設施。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新附屬公司已於宿遷註冊成立，名為宿遷宇新固體廢物處置有
限公司，並位於宿遷生態化工科技產業園內。

展望

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環保相關業務，並將提升本集團廢物管理及處置標準，並將尋求可行的
投資機會以增加本集團的環保廢物處置能力。新建成位於江蘇省鎮江市年處理能力為16,500
公噸的焚燒爐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初已正式獲省環保廳批准處置危險廢物。待中國省級環保
部門最終批准後，本集團其他新建的年處理能力約9,800公噸的焚燒爐以及年填埋量約18,000
公噸的危險廢物填埋場亦可望逐步投產。在環球及地方經濟並未出現任何可能會影響本集團
於中國的環保業務的不可預見風險情況下，本集團將協力達成於本年度取得適度盈利增長之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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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第三季度業績概要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未經審核綜合業績較二零一四年同期之未經審
核數字概述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變動 止九個月 變動
（除另有所述外，均以千港元列示） 附註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

收益 (a) 63,646 67,376 –5.5 211,201 190,755 +10.7
平均毛利率(%) (b) 37.0 42.9 –13.8 45.2 45.4 –0.4
其他收益 (c) (7) 48 不適用 4,955 4,468 +10.9
其他凈收入 (d) 600 183 +227.9 3,448 6,747 –48.9
分銷及銷售開支 (e) 1,863 2,817 –33.9 8,370 9,636 –13.1
行政開支 (f) 10,686 8,634 +23.8 29,627 26,702 +11.0
其他經營開支 (g) 3,457 3,884 –11.0 9,706 11,223 –13.5
融資收入 (h) (585) 109 不適用 (34) 814 不適用
融資成本 (i) 630 702 –10.3 2,140 2,149 –0.4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淨額 (j) 158 1,480 –89.3 3,706 2,007 +84.7
所得稅 (k) 6,075 (3,048) 不適用 8,869 6,135 +44.6
本期間溢利淨額 (l), (m) 1,002 17,734 –94.3 48,859 44,879 +8.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l), (m) 233 13,662 –98.3 36,467 35,550 +2.6
基本及攤薄每股盈利（港仙） (n) 0.01 0.52 –98.1 1.27 1.34 –5.2

附註：

(a)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收益總額淨額增長乃主要由於：

(i) 本期間收集以作焚燒處置及處理之危險工業廢物及受規管醫療廢物數量增加；及

(ii) 本期間受規管醫療廢物處理之新訂協議價格上升。



18

第 三 季 業 績 報 告 2015

(b)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毛利率減少，乃主要由於由二零一五年七月一日起中
國危險工業廢物處理全部收入被收取17%的中國增值稅（「增值稅」）。

(c)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其他收益淨額增加乃主要由於本期間扣除人民幣收入向下匯
兌調整後丁腈橡膠回收收入增加。

(d)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其他淨收入淨額減少乃主要由於二零一四年首季度取消確認
已撤銷註冊附屬公司應佔負債之淨收益（其為去年同期錄得之一次過收益）。

(e)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分銷及銷售開支淨額減少乃主要由於環保市場推廣的鼓勵開
支減少。

(f)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行政開支淨額增加乃主要由於本期間所成立的新項目及業務
的員工成本增加。

(g)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其他經營開支淨額減少乃主要由於本期間本集團研發成本減
少。

(h)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融資收入淨額減少乃主要由於本期間人民幣兌港元之匯率向
下調整所產生融資活動之匯兌虧損增加。

(i)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融資成本淨額減少乃主要由於本公司借貸減少。

(j)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淨額增加乃主要由於本期間危險廢物
填埋場業務之溢利增加。

(k)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所得稅淨額增加乃主要由於本期間中國業務之應課稅溢利增
加及增加已派發股息之稅項撥備不足額。

(l)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溢利淨額增加以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乃主要由於：

(i) 環保廢物處置服務及環保電鍍專業區的環保污水處置及提供設施配套服務兩個營運分部之收
益增加；及

(ii) 應佔從事危險廢物填埋場業務之聯營公司溢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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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溢利淨額減少以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減少乃主要由於：

(i) 人民幣兌港元匯率向下調整，於二零一五年第三季度內反映；

(ii) 中國環保業務收入從二零一五年七月一日起被徵收17%之增值稅而引致毛利率相對地下降；
及

(iii) 獲取新焚燒設施的危險廢棄物經營許可證之預期時間表因政府環保部門之政策收緊而延長，
從而引致使用現有焚燒能力處理危險廢棄物處置服務之收益與去年同期相比維持穩定。

(n)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每股盈利減少主要由於二零一五年四月發行新股份而導致已
發行股份總數增加，而對本期間之每股盈利產生輕微攤薄影響。

經營季節性

環保廢物處置服務於二零一四年對季節性波動傾向於不敏感。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環保廢物處置服務呈報收益170,929,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131,623,000港元）及除稅前溢利71,227,000港元（二零一三年：49,888,000港元），其中約50.4%（二零
一三年：42.8%）的收益累計發生於該年上半年，而約49.6%（二零一三年：57.2%）則累計發生於下半年。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環保廢物處置服務呈報收益177,33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171,158,000港元）及除稅前溢利76,93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
十二個月：58,026,000港元）。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i)用於增加環保廢物處置服務的物業、機器
及設備營運分部的資本開支約為53,904,000港元（二零一四年：41,391,000港元）；(ii)用於
增加環保電鍍專業區內工業污水及污泥處置營運分部的物業、機器及設備的資本開支約為
10,282,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7,010,000港元）及(iii)用於增加香港總辦事處公司用途的物
業、機器及設備的資本開支約為2,324,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4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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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就資本資產有下列承擔：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為中國附屬公司購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鹽城新宇輝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29,859 68,359
   响水新宇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5,925 7,986
   鎮江新宇固體廢物處置有限公司 6,077 11,299
   泰州宇新固體廢物處置有限公司 994 946
   鎮江華科生態電鍍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17,381 65,205
   宿遷宇新固體廢物處置有限公司 5,193 –
   江蘇宇新環保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572 –
 －收購供香港總辦事處使用的物業、機器及設備 24 1,410

 66,025 15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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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產負債比率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銀行融資及其他借
款及自新股認購事項所籌集之資金撥付其經營業務所需資金。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
集團之財務狀況維持穩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本約為693,98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628,538,000港元）及本公司綜合總資產約為985,187,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933,068,000港元）。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有：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現金及銀行結餘 155,843 121,780

可供使用而未動用的有抵押銀行貸款融資 39,348 2,520

可供使用而未動用的無抵押銀行貸款融資 15,000 –

本公司一名股東授出的可供使用而未動用的無抵押貸款融資 500,000 –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綜合流動資產比綜合流動負債）為1.7倍（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倍）。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現金週轉率（為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佔綜
合經營溢利的百分比）為107.7％（二零一四年：103.3％）。



22

第 三 季 業 績 報 告 2015

本公司採用「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EBITDA)計量本集團的營運業績，其代表
綜合除稅前溢利加回整個報告期內的利息開支、折舊及攤銷費用。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EBITDA約為84,81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75,153,000港元）。

本集團以資產負債比率監管其資本。該比率乃以債務淨額除以總資本計算。債務淨額乃按綜
合財務狀況表內所示負債總額（不包括遞延政府補貼、應付所得稅及遞延稅項）減本集團之現
金及等同現金項目計算。總資本按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所示的股本總額加上述負債淨額計算。
於報告期末的資產負債比率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息銀行借款 37,343 42,048
其他附息借款 30,000 48,00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應計負債及收自客戶之按金 103,871 101,103

負債總額 171,214 191,151
減：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55,843 121,780

債務淨額 15,371 69,371

總權益 775,611 701,253

總股本 790,982 770,624

資產負債比率 1.9% 9.0%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毋須遵守任何外部施加之資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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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過去十二個月之集資活動

本公司於緊接本報告之日前十二個月內已進行下列股本集資活動：

公佈日期 集資活動
所籌集之所得款
項淨額 所得款項淨額擬定用途 所得款項淨額實際用途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十八日及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以認購方式按每
股0.300港元發行
100,000,000股普通股

約29,690,000港
元

(i) 所得款項淨額的約50%用於
提升本集團的廢物處理產能；
及

(ii) 餘額用作一般營運資金及╱
或為投資機會撥資。

(i) 約15,530,000港元已用作向一
間中國附屬公司注資以增加
其焚燒能力約每年16,500公
噸；

(ii) 約9,350,000港元已用作償還
本集團之銀行借貸；及

(iii) 餘額已用作本公司之一般營
運資金。

二零一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及二零
一五年四月九日

以認購方式按每
股0.345港元發行
200,000,000股普通股

約68,691,000港
元

(i) 所得款項淨額的約50%用於
撥付本集團廢物處置能力提
升所需之資本開支；及

(ii) 約50%之所得款項淨額用作
一般營運資金及╱或撥付投
資機會所需資金。

(i) 約8,000,000港元已用於向一
間附屬公司注資，準備於中國
建設新焚燒設施；

(ii) 約18,000,000港元已用於償還
本集團之其他借貸；及

(iii) 餘額將按擬定用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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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認購人劉玉杰女士（「認購人」）訂立一
份有條件認購協議（「認購協議」），內容有關以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0.345港元（較股份於訂
立認購協議之日在聯交所所報之收市價每股0.390港元折讓約11.54%）認購本公司總面值
2,000,000港元之200,000,000股新普通股（「認購股份」）。認購協議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九日
（「完成日期」）完成。新股份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應佔開支）約為68,691,000港
元，而每股認購股份之淨價約為0.3435港元。

根據認購協議，認購人已向本公司承諾，彼將不會直接或間接：(i)就25%之認購股份而言，於
完成日期起及截至完成日期起滿十二個月當日止期間內；及(ii)就餘下75%之認購股份而言，
於完成日期起及截至完成日期起滿三十六個月當日止期間內，發售、抵押、押記、銷售、出售
（無論以何種方式（包括透過證券代理））上述任何有關認購股份。

除本報告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之資本架構與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相比較並無重大變動。

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除本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並無任何其他重大投資或
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報告期末後，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七日完成向第三方少數股東收購於New Sinotech 
Investments Limited（「NSIL」）之餘下2%股權，代價為2,200,000港元。NSIL其後成為本公司
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而其則持有信時國際有限公司、鎮江華科生態電鍍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及江蘇宇新環保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之全部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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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重大投資及其表現

根據獨立專業估值師高緯評值及專業顧問有限公司（「高緯」）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五日的
估值報告，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分佔蘇州新華美、丹陽新華美及青島華美的可
供出售股本投資權益的公平值分別為37,900,000港元、21,900,000港元及19,600,000港元（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2,000,000港元、16,000,000港元及17,000,000港元）。於二零
一五年九月三十日，該等非上市股本投資之公平值乃參考由高緯（二零一四年：高緯）採用市
場法模式進行之估值釐定，該模式乃以相同行業可資比較上市公司之企業價值比息稅前溢利
之乘數之可觀測市場數據為基準，並經考慮該等非上市投資缺乏市場流動性之折扣16%（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由蘇州新華美、丹
陽新華美及青島華美宣派之總股息已由本集團入賬，約為4,527,000港元（除中國股息稅前）
（二零一四年：4,352,000港元）。

商譽減值測試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評估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環保廢物處置服務的現金產生單位的
可收回金額，乃參考獨立專業估值師高緯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五日之估值報告，採用使
用價值計算，經參考經管理層批准對本集團環保實體（包括鎮江新宇固體廢物處置有限公司、
鹽城宇新固體廢物處置有限公司及泰州宇新固體廢物處置有限公司）涵蓋五年期間作出的現金
流預測，採用除稅前折現率16.03%（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67%）釐定。超過五年期
間之現金流量乃按2%（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的年長期增長率推測，該增長率並
未超過廢物處置行業之長期增長率。就使用價值計算有關估計現金流入╱流出之其他主要假
設包括預計銷售額及毛利率。有關估計乃基於現金產生單位之過往表現及管理層對市場發展
之預期。因此，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商譽毋須作出減值虧損（二零一四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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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抵押賬面值分別為48,846,000港元及14,806,000港元的
若干物業、機器及設備與土地使用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及6,777,000港元）及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並無抵押定期存款（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抵押定期存款
10,313,000港元），作為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獲授合共約76,691,000港元（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4,568,000港元）銀行信貸額度的抵押品，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其中最多37,343,000港元按銀行借款動用（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2,048,000港元）。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承受匯率波動風險

由於本集團大部份貨幣資產及負債均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計算，因此本集團之外幣匯兌風
險被視為甚微。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本集團並未安排任何相關對沖交
易。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僱有392名（二零一四年：320名）全職僱員，其中18名（二
零一四年：16名）乃於香港受僱，而374名（二零一四年：304名）乃於中國內地受僱。截至二
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及撥作存貨之款項）為32,605,000港
元（二零一四年：33,160,000港元）。僱員及董事酬金乃符合目前之市場水平，而其他附帶福
利包括獎金、醫療保險、強積金、購股權及持續發展與培訓。

董事資料之變動
自二零一五年五月五日起，廖鋒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及執行委員會成員。有關委
任廖先生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五月五日之公佈內。

自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起，劉玉杰女士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及執行委員會成員。有關
委任劉女士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之公佈內。

除本報告所披露者外，董事資料之詳情自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最
近年度報告之日以來概無其他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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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報告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資料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第
17.50(2)條之規定予以披露。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聯繫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
及╱或淡倉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聯繫法團（定義見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
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規定被計作或被視
作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條提述之登記冊之權益及淡
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本公司

於本公司普通股之好倉

 每股0.01港元之普通股數目
 

     佔已發行
 個人╱ 子女或 受控制 所持 股份總數
董事姓名 實益權益 配偶權益 法團權益 股份數目 之%

劉玉杰女士 202,000,000 – – 202,000,000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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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法團

於New Universe Enterprises Limited （「NUEL」）普通股之好倉

 NUEL每股1.00美元之普通股數目
 

     佔已發行
 個人╱ 子女或 受控制 所持 股份總數
董事姓名 實益權益 配偶權益 法團權益 股份數目 之%

張小玲女士 1,214 1,214 – 2,428 12.14
孫琪先生 840 – – 840 4.20

附註：

張小玲女士及孫琪先生亦是NUEL董事。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之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
或其任何聯繫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規定被計作或被視作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記入該條提述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而須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除本文所披露者，於期內任何時間，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
概無訂立任何安排，以使本公司董事可藉此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
獲得利益，而董事或行政總裁、或任何彼等之配偶或18歲以下子女亦概未獲授予可認購本公
司股本或債務證券之任何權利，亦無於期內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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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之權益及╱或淡倉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就本公司任何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所知，除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
政人員外之任何人士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之好倉

 每股0.01港元之普通股數目
 

     佔已發行
   受控制 所持 股份總數
股東名稱 實益擁有人 家族權益 法團權益 股份數目 之%

NUEL (i) 1,071,823,656 – – 1,071,823,656 36.26
CM International 
 Capital Limited 
 （「開曼CMIC」） (ii) 800,000,000 – – 800,000,000 27.07
CM International 
 Capital Limited
 中民國際資本有限公司
 （「香港中民國際」） (ii) – – 800,000,000 800,000,000 27.07
中國民生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 (ii) – – 800,000,000 800,000,000 27.07
劉玉杰女士 (iii) 202,000,000 – – 202,000,000 6.83

附註：

(i) NUEL為1,071,823,656股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之實益擁有人。NUEL由奚玉先生實益擁有83.66%。

(ii) 開曼CMIC為800,000,000股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之實益擁有人。開曼CMIC乃由香港中民國際100%

直接擁有。香港中民國際則由最終控股公司中國民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100%直接擁有。

(iii) 劉玉杰女士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概不知悉有任何其他人士於本公
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之權
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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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日採納之舊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九日失效。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根據舊購股權計劃授出或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本公司有一項新購股權計劃，乃由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五日舉行之股東大會上採納
（「新購股權計劃」）。新購股權計劃旨在獎勵曾對本集團作出貢獻的參與者，及╱或鼓勵參與
者為本公司之成功效力。因根據新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所授出之全部購
股權獲行使而可予發行之股份總數合共不得超過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五日舉行之股
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新購股權計劃之日已發行股份總數之10%（「計劃授權限額」），除非本公司
於股東大會上獲得股東批准更新計劃授權限額。此外，因根據新購股權計劃已授出且尚未行
使之所有未行使購股權及根據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已授出且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獲行使
而可予發行之股份最高數目不得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份總數之30%。基於本公司於二零
一五年五月五日已發行股本2,955,697,018股股份，本公司之計劃授權限額為295,569,701股
股份。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任何購股權乃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授出或尚未行使。

服務合約
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並無與任何董事訂立服務合約（不包括於一年內屆滿或本集團毋須支付賠
償（法定賠償除外）而可終止之合約）。

關連交易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或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任何時間概無任何須予披露的
重要關連交易（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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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合約或協議之權益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內，若干董事於下列持續有效，並被視為對本集
團業務而言屬重大之合約或安排中擁有權益：

1. 新宇環保科技（江蘇）有限公司（「新宇（江蘇）」）為本公司間接擁有82%之附屬公司及張
小玲女士為該公司之董事已於下列安排中提供擔保：

(a)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已向本公司授出最高23,400,000港元之銀行信貸，由新
宇（江蘇）擔保。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八日，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更新授予本公
司總額最多11,700,000港元之銀行信貸，並解除由新宇（江蘇）提供之公司擔保。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已授出銀行信貸項下尚未償還貸款為11,700,000港元。

(b)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已向新宇（江蘇）授出最高10,000,000港元之銀行信
貸，由本公司擔保，限額為10,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已授出銀
行信貸項下尚未償還貸款為2,500,000港元。

(c)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已向新宇（江蘇）授出最高12,000,000港元之銀行信
貸，由張小玲女士及孫琪先生各自擔保限額12,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五年九月
三十日，已授出銀行信貸項下尚未償還貸款為5,600,000港元。

(d)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已向新宇（江蘇）授出最高15,000,000港元之銀行信貸，由本公
司擔保，限額為15,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已授出銀行信貸項下
尚未償還貸款為7,5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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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下列由本集團作為租戶訂立的租賃協議中，張小玲女士是新藝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新
宇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而張小玲女士亦是新宇控股有限公司之董事）（作為業
主）之董事：

(a) 滙科資源有限公司（「滙科資源」，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作為租戶）訂立日
期為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八日之租賃協議，租賃位於香港九龍灣宏開道16號德福大
廈2109室及2110室的兩個辦公室單位，自二零一四年八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五年七
月三十一日止，月租50,000港元。

(b) 滙科資源（作為租戶）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日之續租協議，租賃位於以
租賃位於香港九龍灣宏開道16號德福大廈2109室及2110的兩個辦公室，租期自二
零一五年八月一日起至二零一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月租50,000港元。

上述交易乃按不遜於從獨立第三方獲得之條款於本集團之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

除本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其同系附屬公司或其控股公司概無訂立本公司董
事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且於報告期結束時或期內任何時間持續有效之重大合約。

競爭業務或權益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董事會並不知悉任何董事或主要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
市規則）及其各自的聯繫人擁有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之任何業務之權益或任何該
等人士與本集團存在或可能存在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公眾持股量之充足性
根據本公司可獲得之公眾資料及就本公司董事所知，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已維持創業板上
市規則所規定之公眾持股量。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
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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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本公司已遵守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
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條文，惟除守則條文第A.2.1條
外，董事確認彼等並不知悉截至當時止期間任何其他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的事項。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
時兼任。自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八日起，宋玉清先生（「宋先生」）已同時擔任本公司董事會主席
（「主席」）兼行政總裁（「行政總裁」）。因此，此雙重職務構成偏離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
A.2.1條。

董事會認為：(i)本公司有足夠內部控制以監察並平衡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能；(ii)宋先生出任
主席兼行政總裁對股東承擔全責，並對所有高層決定和策略性決定向董事會及本集團獻策，
且有責任確保所有董事以股東之最佳利益而行事；及(iii)此架構並不會使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
層之權限及監督失衡。董事會相信，由同一人士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職務有利於確保本集團
上下之貫徹領導，且使本公司快速及有效地作出決策並加以實施。然而，董事會將繼續檢討
及考慮在適當時機劃分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

董事進行之證券交易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第5.67條
所載之買賣準則規定（「買賣準則規定」）之原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董事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一直遵守買賣準則規定或並不知悉有任何不遵守的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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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忍昌博士（審核委員會主席）、阮劍虹先
生及何祐康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以及討論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及財務
報告事宜。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財務資料並未經本公司獨
立核數師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惟並不構成審核。

承董事會命
新宇國際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宋玉清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五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宋玉清先生 （執行董事、主席兼行政總裁）
張小玲女士 （執行董事）
廖鋒先生 （執行董事）
劉玉杰女士 （執行董事）
韓華輝先生 （執行董事）
孫琪先生 （非執行董事）
陳忍昌博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阮劍虹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何祐康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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